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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５３号）。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Ｔ＋２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根据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

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５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６８４１
末“５”位数： ５０３７６、７０３７６、９０３７６、１０３７６、３０３７６、４３４１７、９３４１７
末“６”位数： ４８３８５７、６８３８５７、８８３８５７、０８３８５７、２８３８５７
末“７”位数： ０７７７２２７、５７７７２２７
末“８”位数： ２４１１５３５１、７４１１５３５１
末“９”位数： ０６５６２９５２３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１９，４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杭州和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５３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６．６９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０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３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７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根据《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新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９，７１１．９７１４０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即４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７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１７５２２２３４３％，有效
申购倍数为５，７０７．０３４７４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２０２２年
３月１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
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
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协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将存在上述情况的投资者管
理的配售对象列入限制名单。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
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
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新股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３４１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０９５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３３０，１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
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
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Ａ类投资者 １，６７０，７２０ ５０．１７％ ７，２６８，８９９ ７０．５７％ ０．０４３５０７５８％
Ｂ类投资者 ２０，５８０ ０．６２％ ４９，６７０ ０．４８％ ０．０２４１３５０８％
Ｃ类投资者 １，６３８，８００ ４９．２１％ ２，９８１，４３１ ２８．９５％ ０．０１８１９２７７％

总计 ３，３３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１，３９９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

资者“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民生加银稳健配置９个月持有
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ＦＯＦ）”。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７、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７２
邮箱：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焊华通”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４，５４５．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２８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哈焊华
通”，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３７”。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１５．３７元 ／股，
发行数量为４，５４５．３４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
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２２７．２６７０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２４９．９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９５．４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６２８．９８９１５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２０％（向上取整计算，即
９０９．１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３４０．８４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０４．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７２１７８８１％，申购倍数为
５，０７０．５３４１６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１，９５３，２００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３７，４２０，６８４．０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９１，８００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４１０，９６６．０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３，４０８，４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５９，７８７，１０８．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配售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配售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２，３４３，９４７股， 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１％，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９１，８００股，包销金额为１，４１０，９６６．００元。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２０％。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化学”、“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２，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５２号）。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华融化学”，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５６”。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８．０５元 ／股，发行数
量为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６００．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９７，２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２２，８００，０００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０８４．００５２９倍，超过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
整数倍，即２４，００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３，２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６，８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９．００％。 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９７５５７９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４５１．１８２０６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６，６６３，８７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７５，６４４，２０１．８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３６，１２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０９５，７９８．２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７３，２００，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８９，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７，３２２，６５７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０％，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６．１０％。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３６，１２４股，包销金额为１，０９５，７９８．２０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０．１１３４％。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
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５３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５９９９号基金大厦２７、２８层

发行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泰恩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５，９１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０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广东
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公告》”）中披露本次战略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
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５，９１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２３，６３８．７５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８６．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
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组成。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

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５１６．４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７．０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
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Ｔ＋２日）刊登的《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７日（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Ｔ－６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上的招
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

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药控股”、“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1年8月3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58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
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718.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185.9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
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48.72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4.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37.18万
股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2,862.88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2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06.4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19.79%。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39.90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3月14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首药控股”A股706.40万股。

根据《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233.5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356.95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2,505.93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70.21%；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63.3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29.7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0.0355568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3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3月1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39.90元/股与获配股份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新股认购资金与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需一并划付。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3月1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
2022年3月17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
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在线提
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
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
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
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
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另类

投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无其他战略投资安排。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2年3月11日（T-1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中银
律师事务所关于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
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9.90元/

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14.83亿元。
根据《承销指引》的规定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

信建投投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中信建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
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148.72万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
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3月18日（T+4日）之前，依据中信建投投资缴款原路径
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

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合计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中信建投投
资有限公司 148.72 59, 339, 280.00 - 59, 339,

280.00 24

合计 148.72 59, 339, 280.00 - 59, 339,
280.0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2年3月15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
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319, 4319, 2178
末“5”位数 66849, 86849, 46849, 26849, 06849
末“6”位数 215110, 415110, 615110, 815110, 015110
末“7”位数 4582579, 6582579, 8582579, 2582579, 0582579
末“8”位数 58413579, 16372039, 10930135, 2124964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首药控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1,26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首药控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
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
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
协发〔2019〕149号）以及《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
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3月14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11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6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1,449,87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 103, 540 76.11% 19, 124, 274 76.32% 0.17329933%
B类投资者 4, 240 0.29% 73, 169 0.29% 0.17256840%
C类投资者 342, 090 23.59% 5, 861, 857 23.39% 0.17135423%

合计 1, 449, 870 100.00% 25, 059, 300 100.00% 0.17283825%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793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泰康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3月17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
于2022年3月18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
《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51、010-86451552

发行人：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6日

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3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
证券网，网址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所属网页

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腾远钴业
（二）股票代码：30121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5,947,514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1,486,900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

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173.98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
金报价的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215.8073元/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C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3日
（T-3日）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54.07倍，本次发行对应的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63.05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存在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
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洁
联系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赣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稀金大道9号
联系人：陈文伟
电话：0797-7772088
传真：0797-443577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保荐代表人：吴东、崔永新
电话：010-66553415、010-66551285

发行人：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6日


